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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开始我的心里是非常愤怒的。我
母亲被撞身亡时才 59岁，弟弟刚刚结婚，我
对肇事者的判刑不理解，所以提出了申
诉。这场听证会让我解除了疑惑，也理解
了法院的判决结果。”申诉人朱某说道。

为保障人民群众对检察工作依法享有
的知情权、参与权和监督权，促进司法公
开，保障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近日，在
单县检察院，一起不服法院判决刑事申诉
案公开听证会正在进行中。同时，听证会
邀请了省人大代表朱艳霞、市人大代表吴
玉东、单县人民监督员张军作为听证员参
加听证会。部分社区群众也受邀参加了听
证。

这起刑事申诉案源于 2019年的一起
交通肇事案件。2019 年 12 月的一天，吴
某驾驶小型客车在十字路口处与朱某的
母亲陈某驾驶的电动三轮车相撞，造成陈
某受伤，后抢救无效身亡。事故发生后，
吴某弃车逃逸，交警部门勘查认定吴某应

承担此事故的全部责任。吴某于案发后
第三天投案并如实供述了自己的罪行，自
愿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2020年 6月，单
县法院以交通肇事罪判处吴某有期徒刑
三年。

判决后，吴某以法院量刑过重为由提
出上诉。检察机关认为吴某自愿签署认罪
认罚具结书，在事实、证据无任何变化的情
况下，推翻原认罪认罚具结内容，以量刑过
重为由提起上诉，欲以上诉不加刑原则谋
得较轻刑罚；对吴某不应再适用一审的认
罪认罚从宽处理量刑，而应回归标准化量
刑，以避免“失信被告人”不当受益，遂提出
抗诉。

吴某在二审审理期间申请撤回上诉，
二审法院经审查认为，吴某无故推翻其自
愿签署的认罪认罚具结书后提出上诉，从
而导致一审判决对其作出的从轻处罚失去
依据，本应予以改判，但吴某在二审审理期
间申请撤回上诉，二审不再予以加重其刑

罚。申诉人朱某以法院判决量刑较轻为
由，向市检察院提出申诉。

听证会上，申诉人充分表达了申诉主
张，原公诉案件承办检察官介绍了案件办
理及对法院判决审查情况，申诉案件承办
检察官详细介绍了申诉案件审查情况，阐
明了案件事实、证据和法律适用等问题，并
充分进行了释法说理。

各位听证员在充分了解案情的基础
上，进行了独立评议，达成一致评议意见，
认为申诉人申诉理由不成立，并向申诉人
进行了阐明，同时建议检察机关对被害人
年过八十的母亲予以司法救助。

申诉案件承办检察官表示，将根据已
查明的案件事实和证据，结合听证评议意
见，依法作出对案件的处理意见，案件处理
结果将及时告知申诉人，并向各位听证员
反馈。

“感谢检察官为我专门召开听证会，我
接受检察机关的审查意见，心里的死疙瘩

总算解开了。”朱某感动地说。
据介绍，去年以来，市检察院坚持把公

开听证作为办案监督的基本方式、化解涉
案矛盾的重要选择，创新重塑公开听证“1+
6+7”制度体系，打造了“运行、程序、标准”
于一体的公开听证常态化“菏泽样本”。截
至目前，已公开听证案件 332件，实现两级
院、各条线和网上网下“全覆盖”，当场化解
矛盾 30件次，解决法律争议、消除认识分歧
155 个，人民监督员及其他人员现场参与
1110余人次，让人民群众真正“零距离”感
受到了公平正义。

通讯员 张玉霞 记者 胡德光

以 公 开 促 公 正
——我市深入开展公开听证工作侧记

本报讯（通讯员 郭超然 记者 胡德
光）为庆祝“三八”妇女节，连日来，菏泽
法院的女干警们纷纷行动起来，组织开
展了一系列丰富多彩的主题活动，以特
殊的方式来庆祝自己的节日。

菏泽中院负责家事审判的女法官们
走上街头，开展“维护妇女合法权益 大力
推进妇女发展”主题活动，通过设置法律
咨询台、发放宣传物品等形式向过往群
众宣传《民法典（婚姻家庭编）》等保障妇
女儿童权益的法律政策，共计发放宣传
资料 2000余份。具有丰富家事审判经
验的梁春丽法官现场答疑解惑，鼓励妇
女同胞要学会运用法律武器维护自身权
益，短短一上午就接受咨询 200人次。

“法官直播”早已成为菏泽法院一张
闪亮的名片，菏泽中院特意推出“反对家
暴 保护妇女权利”妇女节专场直播。直
播中，法官聚焦离婚冷静期、反家暴、男
女平等、婚姻家事等群众最关心、最需要

的法律内容，用通俗的语言、生动的案例
上了一堂内容丰富的“普法课”，引导广
大妇女同志学会利用法律维护自身的合
法权益。整场直播吸引了近 13万网友围
观，网友们纷纷在评论区留言，或咨询问
题困惑，或为新型普法方式点赞，纷纷表
示丰富了法律知识，呼吁多多推出不同
主题的直播课。

平日里敲法槌的手迎来了和鲜花作
伴的一天，菏泽中院组织邀请花艺师为
女干警们上了一堂花艺课。大家充分
发挥自己的相像力，用灵巧的双手，将
原本零散的花草、普通的花材，剪修、整
理、搭配，千姿百态竞婀娜的花艺作品
为严肃的法院增加了一丝春意。菏泽
法院还为女干警聘请了保健专家，讲解
宫颈癌、乳腺癌、妇科疾病等疾病的防
治方法，提醒大家要养成良好的生活方
式，定期体检，提高身体健康水平和生
活质量。

市法院女法官花开“半边天”

本报讯（记者 胡德光）日前，曹县磐
石街道居民邵某某来到曹县公证处，申
请办理其父亲因病去世留下的定期存款
继承公证。

接待公证人员了解到，其妹妹邵某
环远嫁安徽，目前在家待产，加上疫情原
因不能亲自到曹县公证处办理继承公
证。由于申请人急需用钱，曹县公证处
本着“服务为民”的宗旨，决定通过远程
视频的方式为邵某环办理放弃继承声明
公证。

公证员与邵某环进行电话沟通，一
次性告知其远程办证的操作流程、所需

材料等，然后将电子版材料发给她，并约
定办理时间。办证当天，公证人员与当
事人进行视频通话，首先核实了当事人
的身份，告知其相关事项，邵某环出示
其手写的《放弃继承声明书》，并在准备
好的材料上签字按手印。公证员对视
频询问及当事人的签名全过程进行了
录像。

几天后，邵某某拿到邵某环寄来的
已签好的材料，曹县公证处为其办理了
继承权公证，顺利将其父亲留下的定期
存款取出，解决了申请人的燃眉之急，真
正实现了“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案情：
不忍家暴 提出离婚诉讼
原告王某某（女）和被告孙某某于

2007年 12月认识，并于 2010年 5月结
婚。婚后育有一子一女。2019 年，王
某某和孙某某因家庭琐事发生矛盾，
孙某某对王某某进行了殴打，后王某
某报警。另外，2019年 11月 8日，王某
某因分割卖房款问题发生矛盾再次遭
到孙某某殴打，后王某某报警。男方
的多次家庭暴力，让女方彻底死心，导
致双方夫妻感情彻底破裂，无和好可
能。之后，原告以被告实施家庭暴力，
造成夫妻感情彻底破裂为由，向定陶
区法院提起离婚诉讼。

法院：
保障妇女儿童权益
该案首先进入诉前调解程序，由

于该案男方存在家庭暴力行为，男方
多次动手殴打女方，双方已无和好可
能，但被告又坚决不同意离婚，双方分
歧较大，诉前调解未能调解成功，转入
诉讼程序。

该案进入诉讼程序后，法院了解
到，被告存在家庭暴力行为，并且原告
坚决要求离婚，属于法定判决双方离
婚情形，但被告坚决不同意离婚，情绪
较为激动；女方父母不同意抚养任意
一个孩子，而男方辩称抚养两个孩子
压力较大，没有能力，坚决要求一人抚
养一个。

法院认为，考虑到被告存在家庭
暴力行为，属于法定离婚情形，并且原

告坚决要求离婚，故该案应准予原被
告离婚。在双方都同意离婚后，必然
涉及到子女的抚养问题，虽然原告在
起诉和庭审过程中均不同意抚养孩
子，但从子女利益最大化，从有利于孩
子身心健康的角度考虑，并且结合原
被告的抚养能力、抚养条件等情形，一
方抚养一个孩子较为合适，故从这方
面进行判决。

最终，法院判决准予王某某和孙
某某离婚；一方分别抚养一个孩子；孙
某某支付王某某部分赔偿。

法官：
家暴不是家务事
家庭暴力是严重伤害夫妻感情的

一种行为，无论出于何种理由男方都
不应该以如此暴力的方式解决。本案
就是典型的因家庭暴力导致离婚的案
件，人民法院依法支持无过错方的离
婚请求和赔偿请求，对于家庭暴力这
样违反法律和社会主义道德的行为，
旗帜鲜明地给予否定性评价。面对家
暴，不要忍气吞声，不要再沉默，不要
视而不见。家暴不是家务事，反家暴，
社会上的每个人都有一份责任和担
当。 通讯员 王 群 记者 胡德光

禁毒宣传进车间
3月 7日，市公安局开发区分局禁毒民警来到社区广场、工厂车间，深入群众开展禁毒宣传

活动，结合具体案例讲解禁毒政策，宣讲识毒、防毒、拒毒等禁毒知识，受到了群众的欢迎和好
评。 通讯员 李增强 记者 胡德光 摄

维护网络安全
为深入推进网络生态治理，全力维护网络安全，3月 5日，成武县公安局

网络安全保卫大队联合汶上集派出所，深入辖区万丽时装有限公司开展网络
安全宣传活动，同时为企业员工进行了生动形象、通俗易懂的网络安全知识
宣讲。通过此次宣传活动，使企业和员工进一步了解了网络安全知识，深刻
认识到网络安全的重要意义，切实增强了文明上网意识，提升了防范网络犯
罪的能力。 通讯员 邵明洁 摄

宣讲雷锋精神
近日，曹县公安局青菏派出所民警来到辖区青菏街道办事处一小学，向孩子们宣讲雷锋精

神，讲述雷锋同志的生平经历、助人为乐的事迹，教育孩子们从小事做起，向雷锋同志学习，争做
“小雷锋”。 通讯员 董西德 摄

“检花”普法忙
为进一步增强妇女儿童法治意识和维权能力，近日，郓城县检察院的

“检花”志愿者们来到郓城县南湖广场，开展以“建设法治中国 巾帼在行动”
为主题的妇女维权法治宣传活动。活动中，“检花”们通过典型案例，以案释
法，用通俗易懂的语言重点讲解和宣传妇女儿童权益保护的法律法规。同
时还设置了法律咨询服务台，向前来咨询的群众开展“点对点”的咨询服务
和“面对面”的法治宣传，进一步增强了群众的法律意识和法治观念。

通讯员 徐伟峰 记者 胡德光 摄

远程视频新模式 便民服务暖人心

面对家暴 请勇敢说“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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